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9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1)佑字第 102號 

主旨:檢送交通部觀光局111年6月16日觀宿字第11106008201號令修正「交通

部觀光局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第1點、

第五點、第6點發布令及行政規則各1份，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1 年 6 月 16 日觀宿字第 11106008201 號函辦理。 

2.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量國內疫情對目前觀光產業營運衝擊未

減，為協助觀光產業者維持營運，爰延長周轉金利息補貼最長為 3年及延

長周轉金貸款期限最長 7年(含寛限期最長 3年)，以減輕觀光產業者償還

貸款壓力。 

3. 倘有觀光產業依旨揭要點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寛限期展延或貸款年限之情

事，請金融機構依該次修正發布要點惠予協助並提供觀光產業所需融資資

金，以協助產業度過營運困境。 

4.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 http://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識別碼:1C08B2C9BE        發文字號:11106008201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documentap.tbroc.gov.tw/attachmentcenter


 



 



 



 


